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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成大生物”）

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简称“微生物所”）于近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简称“本协议”），双方聚焦新发突发传染病领域，重点围绕虫媒传染病预防，

联合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协同发力应对传染病防控。

 对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属于意向性合作范畴，对公司 2025 年度

及未来业绩不构成直接影响，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需视下一步具体项目推进

和实施情况来确定。

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本协议的签订对双方长期合作具有指导性意义，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为后续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重要基础，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意向性

合作协议，具体合作内容以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合同为准。协议履行过程中，

若受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见因素或不可抗力影响，可能导致

协议无法如期履行或履行效果未达预期。

公司将根据协议履行情况及后续合作进展，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战略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战略合作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2、企业性质：事业单位；

3、负责人：钱韦；

4、注册资本：6323 万元；

5、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1号院 3号；

6、业务范围：研究微生物学理论，促进科技发展。微生物学研究相关生物

技术研究微生物菌种和标本保藏与鉴定相关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博士后培养、

专业培训、学术交流、咨询服务与技术开发《生物工程学报》、《微生物学报》、

《微生物学通报》和《菌物学报》出版 广告业务；

7、关联关系说明：微生物所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协议由公司与微生物所于 2025 年 10 月 21 日在辽宁省沈阳市签署。

（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和审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公司

将根据合作进展情况，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协议不需要履行有关部门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双方

甲方：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二）合作宗旨

成大生物与微生物所共同推进“合成免疫学与疫苗智造北京重点实验室”

联合申请，充分利用科研院所的人才、科研优势和公司开发、生产的优势资源，



秉持“强强联合、院企合作、产学双赢”宗旨，遵循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

原则，加强双方深度合作，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双方的资源共享和放

大效应，努力为广大民众健康事业和中国新药研究和开发做出贡献。

（三）合作内容

成大生物与微生物所将聚焦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领域，充分发挥各自资源

与技术优势，围绕以下方向开展深度合作：

1、科研项目联合攻关：成大生物与微生物所加强优势互补，聚焦新发突发

传染病防治领域的研究，重点围绕虫媒传染病的预防方向协同发力。自愿联合

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争取政府扶持政策与资源以形成创新合力，助

力科研落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申报的合作项目及细则另行签订书面协议。

2、防控战略咨询支持：为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微生物所将根据公司

需求组织专家提供战略咨询服务。期间涉及的具体合作项目及细则另行签订书

面合作协议。

3、产学研深度融合：依托微生物所的多学科交叉和人才优势，搭建高层次

专家平台，提升公司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学研有机结合，延伸拓展公司创新动

能。支持双方在遵守彼此规定的前提下互访学习，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四）合作方式 ​

为保障双方合作高效推进，及时协调解决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双方一

致同意建立常态化合作协调机制，并通过以下方式开展合作：

1、联合实验室共建：围绕“合成免疫学与疫苗智造北京重点实验室”联合

申请，从长期合作视角制定发展目标，逐步构建稳定的合作体系与机制。

2、技术成果与经验交流：通过交流会、研讨会等形式，开展技术成果研讨，

系统梳理疫苗研发技术难题，分享虫媒传染病防治的阶段性成果与实践经验，

凝聚技术共识，为联合攻关与成果转化夯实基础。

3、专项培训与技术赋能：微生物所将根据公司需求，协助开展专项培训、

技术研讨会及人员技术培训，同步行业前沿技术认知、拓宽传染病防治领域视

野，具体形式与频次由双方后续商定。



（五）知识产权

成大生物与微生物所各自的背景知识产权归双方各自所有，不因本协议的

履行而改变权属。为履行本协议，双方各自独立完成的科研成果归完成方各自

所有，共同合作开发的项目所形成的成果归合作方共同所有，以签订的具体合

作项目协议为准。合作期间合作方共同保守合作项目及合作方的技术秘密和商

业秘密。

（六）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以及协议各方的违约责任

1、生效条件与时间

本协议自成大生物与微生物所的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

效期一年，协议期满后，双方另行协定。未来双方拟进行具体合作的项目另行

签订书面技术合同并约定相应对价。

2、违约责任

由于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能预见并对其发生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致使

本协议约定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或不能继续履行，双方协商一致后，可终止本

协议或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

或损害其他方利益，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或经济损失，被损害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并保留对违约方追究违约责任的权利。如一方欲提前终止本协议，需提前一个

月通知其他合作方。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战略合作整合了微生物所病原学研究顶尖资源，与公司现有疫

苗研发平台形成协同效应，将加速新发突发传染病疫苗及生物药研发进程，进

一步丰富公司创新管线布局。

（二）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公司将强化传染病防控领域核心竞争力，契

合“聚焦疫苗主业、拓展生物制药领域”的中长期战略，为构建生物制药产业

集群奠定坚实基础。

（三）本协议属于意向性合作范畴，对公司 2025 年度及未来业绩不构成直

接影响，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需视下一步具体项目推进和实施情况来确定。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协议的签订对双方长期合作具有指导性意义，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为后续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重要基础，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意

向性合作协议，具体合作内容以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合同为准。协议履行过程

中，若受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见因素或不可抗力影响，可能

导致协议无法如期履行或履行效果未达预期。

公司将根据协议履行情况及后续合作进展，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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